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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行）
 
1、总则
1.1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规划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城市防灾减灾应急能力，规范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规划设计和实施管理，特制定本导则。 
1.2编制依据
1.2.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1.2.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1.2.3《关于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通知》 
1.2.4《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
1.2.5《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1.2.6《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1.2.7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绿地系统建设提高城市防灾避险能力的意见》
1.2.8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的通知》
1.2.9《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
1.2.10《城市防洪标准》
1.3本导则适用于四川省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规划设计。
1.4原则
1.4.1 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最大程度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充分考虑市民的避灾需求，为市民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生产环境。
1.4.2 统筹布局，分类细化
防灾避险绿地需要和其他避险场所一起统筹部署、均衡布局并就近安排，使市民及时就近疏散。对规划确定的分区、分级、建设标准等作出规定。
1.4.3 平灾结合，综合利用
按照平灾兼顾、综合利用的原则，将防灾避险绿地建成具备多种功能的综合体。平时依照土地的使用性质，满足人们游憩、娱乐和健身等功能，灾时发挥避灾场所的作用。
. .12.规划引导
2.1规划思路
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绿地规划是《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的专项规划。应以《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为依据，根据城市的规模、类型、结构，满足城市的防灾、减灾、避灾和抢险救灾功能需要，规划完善的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体系。
2.2防灾避险绿地分类及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2.2.1防灾公园
防灾公园是指在灾害发生后为居民提供较长时间（数周至数月）的避灾生活场所、救灾指挥中心和救援、恢复建设等的活动基地。防灾公园应结合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合理布局，须具备完善的避灾、救援设施和物资储备。
2.2.2临时避险绿地
临时避险绿地是指在灾害发生后，为居民提供较短时期（数天至数周）的避灾生活和救援等活动的绿地。临时避险绿地应靠近居住区或人口稠密的商业区、办公区，具备应急避灾设施、提供临时救灾物资。
2.2.3紧急避险绿地
紧急避险绿地是指在灾害发生后，居民可以在极短时间内（3~5分钟内）到达的避险绿地。满足短暂时间的避灾需求。
2.2.4隔离缓冲绿带
隔离缓冲绿带是指位于生活区、商业区与油库、加油站、变电站、工矿、有害物资仓储等区域及不良地质地貌区域之间，具有阻挡、隔离、缓冲灾害扩散，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功能的绿化空间。 
2.2.5绿色疏散通道
绿色疏散通道，是指灾害发生时具有疏散和救援功能的通道。通道利用城市道路将防灾公园、临时避险绿地和紧急避险绿地有机连接，构建网络，连接城市主要对外交通，形成疏散体系。通道两侧应具有一定宽度的绿化带。
2.3指标体系
依据城市的灾害类型与防灾重点，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对绿地进行防灾避险功能布局，并满足防灾避险绿地规划技术指标要求。
 
（表一）   防灾避险绿地规划技术指标
	编号
	名称
	布局要求

	
	
	小城市
（人口不足20万）
	中等城市
（人口20~50万）
	大城市
（人口50~100万）
	特大城市
（人口大于100万）

	
	
	（人口少于10万）
	（人口10~20万）
	
	
	

	1
	防灾避险
绿地
	 
防灾公园-紧急避险绿地
	 
防灾公园-紧急避险绿地
	 
防灾公园-临时避险绿地-紧急避险绿地
	 
防灾公园-临时避险绿地-紧急避险绿地
	 
防灾公园-临时避险绿地-紧急避险绿地

	2
	防灾公园
	数量
	1座/20—25万人

	
	
	规模
	不小于5公顷

	
	
	服务
半径
	不大于5000米

	3
	 
临时避险绿地
	规模
	不小于2公顷

	
	
	服务
半径
	不大于1500米

	4
	 
紧急避险绿地
	规模
	不小于1000平方米

	
	
	服务
半径
	300-500 米


2.4规划成果与内容要求
2.4.1中、小城市防灾避险绿地规划应以专章形式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对防灾避险绿地的指标、布局、结构、分类和近期建设等作出规划，
2.4.2 特大城市、大城市须作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专项规划。
2.4.3 特大城市、大城市防灾避险专项规划的基本内容和成果须包括：
● 文本
①总则
包括规划范围、规划期限、规划依据、规划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等
②规划目标
③规划指标
④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规划结构、布局与分区
⑤防灾避险绿地分类规划
简述各类防灾避险绿地的规划原则、规划要点和规划指标
⑥植物材料规划
⑦主要设施规划
⑧近期建设规划
● 说明书
①概况及现状分析（评估报告）
Ⅰ.城市概况（包括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环境状况和城市基本概况等）
Ⅱ.相关规划分析（包括对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分析）
Ⅲ.防灾避险绿地现状分析（分析威胁城市安全的主要灾害类型、分布情况和特点，调查现状城市绿地及防灾避险绿地的类型、布局和规模，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制约因素等）
②规划总则
Ⅰ.规划编制的意义
Ⅱ.规划的依据、期限、范围与规模
Ⅲ.规划的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
③规划目标
Ⅰ.规划目标
Ⅱ.规划指标
④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规划结构布局
Ⅰ.规划结构
Ⅱ.规划布局
⑤防灾避险绿地分类规划
Ⅰ.防灾公园
Ⅱ.临时避险绿地
Ⅲ.紧急避险绿地
Ⅳ. 绿色疏散通道
Ⅴ.隔离缓冲绿带
分述各类防灾避险绿地的规划原则、规划内容和规划指标，并确定相应的防灾避险设施。
⑥ 绿地植物规划
Ⅰ.植物选择的原则
Ⅱ.植物选择建议
⑦近期建设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功能规划分期建设可分为近期和远期。在安排各期规划目标和重点项目时，应依城市的规模、类型和灾害发生的特点以及城市绿地自身发展规律而定。近期规划应提出规划目标与重点，具体建设项目、规模和投资估算。
● 图则
①.区位关系图
②.灾害分析图
③.城市规划区和建成区现状分析图
④.防灾避险绿地结构图
⑤.防灾避险绿地总体布局图
⑥.近期建设规划图
3.设计引导
3.1 防灾公园
3.1.1 选址
防灾公园应交通便利，地形相对平坦，周边空旷，无泥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影响，距次生灾害危险源的距离应满足国家现行重大危险源和防火的有关标准规范要求。无易燃易爆及有害化学物品的影响，无建筑物倒塌等的影响，确保避险人员安全。
3.1.2布局与分区
场地要求：场地面积根据城市规模，不应低于表一第2项指标的要求，须与两条及以上救援疏散通道相连。绿地应为开敞式，应考虑避险需求，有效避险面积不宜小于绿地总面积的60%。人均有效避险面积1~2㎡，周边应设置防火安全带，宽度应宽于 25m，且园内应划分区块，区块之间应设防火安全带。如果中心避险绿地周围有木制建筑物群且风速较大，应当加宽防火安全带。
出入口设置：不少于两个双向快速交通出入口，并应设置应急备用出入口。出入口布置相应的设施，至少有一个进出口设置无障碍通道。
防灾功能分区：防灾公园应至少具备以下几个功能区，救灾指挥区、物资存储与装卸区、避灾与灾后重建生活营地、临时医疗区、对外交通区（停车场与直升机临时停机坪）。
3.1.3 设施
·基础设施
①供水
水源：须与城市供水管网相连并设有独立的供水设施如地下水井、或封闭式蓄水池。保证饮用水3升/人?天。
②排水：
应设置独立的排污系统，污水应排入城市污水管网。医疗卫生污水、应急厕所污水应进行收集外运集中处理。
③供电：
应采用双电源供电，配备有便携式发电机组，并储备有备用燃料。
④通信：
须设置固定电话，并应设置移动通信设施，使无线信号覆盖避险避险绿地。宜配备卫星无线通讯设施（一般通讯中断后的紧急通讯系统）。设置广播系统，配备监控系统。
·救灾机构及占地要求 
①救灾指挥中心：
功能：统筹指挥整个救灾行动，指挥救援和安置，对救援人员进行调度。配置监控广播系统，固定电话和无线通讯设备。保证救灾指挥中心与城市应急指挥中心信息畅通。
建筑面积宜大于200 平方米，抗震等级须在《建筑物重要性分类与设防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室外空地（搭建帐篷）不小于500 平方米。
布局原则：靠近服务性出入口，便于交通组织和信息传递等。
②应急服务中心：
功能：主要为本避险绿地服务，组织受灾群众有序安置，物资收集与分配。
占地面积不应小于100平方米，抗震等级须在《建筑物重要性分类与设防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
布局原则：靠近服务性出入口，便于组织和协调。
③医疗救护中心：平时为开敞空间、在灾时能搭建医疗帐篷迅速转为医疗救护中心。
功能：收治、救助伤员，及时转运伤病员。
占地：按20~50个床位设置，占地面积应不小于1600平方米
布局原则：靠近输送救援出入口，便于伤员和药品的运输。
④集散场地：应设置一处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集散场地，作为人员集散，临时停车，物资运输，宜与直升机临时停机坪设置在一起。
·物资储备
应设置食品、药品、饮用水、帐篷、消防、交通、工具、器材等物资库，并设置通信设施。物资仓库应靠近输送救援出入口，便于物资输送。
·配置设施及建设标准
①内部道路：尽量实现环路，便于人员疏散。
②自备水源（水井或封闭式蓄水池等）：应有明确的标识。
③应急直升机停机坪：面积为40×50平方米, 以草坪及低矮灌木为主，周边不得有高大乔木。宜设于集散场地内。
④在绿地周边、入口处和各功能分区处须设置明显指示标志，并且入口处须悬挂应急避险场所平面图及周边地区居民疏散通道图。
⑤公厕：
固定公厕：按每1000人设置一处。
临时公厕：平时预留空间和管道接口，灾时通过简单搭建即可使用。按防灾避险容量，每500人设置一处。
⑥消火栓：须设置消火栓，且间距不应超过120米。
⑦公用固定电话：应备有不少于3部固定电话。
3.2临时避险绿地
3.2.1 选址
临时避险绿地应交通便利，地形相对平坦，周边空旷，无泥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影响，距次生灾害危险源的距离应满足国家现行重大危险源和防火的有关标准规范要求。无易燃易爆及有害化学物品的影响，无建筑物倒塌等的影响，确保避险人员安全。
3.2.2平面布局与功能分区
场地要求：场地面积根据城市规模，按表一要求设置。须与两条以上避险疏散通道连接；场地内应设置环形通道，通道的宽度不小于7米。绿地应为开敞式，有效避险面积不应小于绿地总面积的60%。绿地周边须设置防火隔离带，不应小于15米。
出入口设置：应不少于两个双向交通出入口，应与集散场地相连。至少有一个进出口设置无障碍通道。
防灾功能分区：临时避险绿地应至少具备以下几个功能区：管理与指挥区、物资存储与装卸区、临时避险空间（含临时医疗点）、对外交通区（救援用车停车场）。
3.2.3 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
①供水
水源：须与城市供水管网相连，或设置地下水井、封闭式蓄水池。
供水指标：保证饮用水不低于3升/人?天。
②排水
各临时避险绿地应与城市污水管网相接。移动式厕所应有独立的排污系统，或污水收集外运集中处理。
③供电
应采用双电源供电。有条件可以配备有便携式发电机组，并储备有燃料。
④通信
临时避险绿地应接入城市通讯线路。宜设置移动通信设施，避险使无线信号覆盖避险绿地，并设置广播系统。
·建设机构及占地要求 
①应急供水站：主要用作饮用水发放，占地30-50平方米左右；
②应急服务中心：主要为临时避险绿地服务，组织受灾群众有序安置，物资收集与分配，与外界取得联系等功能；占地应不小于50平方米，抗震等级须在《建筑物重要性分类与设防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等级。
③医疗救护与防疫点：对受伤灾民进行简单处理包扎，提供基本的医疗救护，组织将伤员转治医疗服务中心，并负责避险绿地卫生防疫工作，预防瘟疫的传播；占地应不小于100平方米。医疗服务中心利用就近医院解决。
④集散场地应不小于200平方米,作为临时停车，人员集散；
·物资储备库
宜设置应急救援设施储备库。
·配置设施及建设标准
①公厕：宜以固定公厕为主，临时公厕作补充。固定公厕一座/1000人，临时公厕一座/500人，临时公厕的粪便可即时打包转运处理。
②饮水点：应设于上风口和棚宿区的下方位位置，宜按100人设置一个水龙头，200人设置一处饮水点。饮水点之间距离不宜大于500米。
③消火栓：每个临时避险绿地都须设置消火栓，且间距不应超过120米。
④在绿地周边、入口处和各功能分区处须设置明显指示标志，并且入口处悬挂应急避险场所平面图及周边地区居民疏散通道图。
3.3紧急避险绿地
3.3.1选址
紧急避险绿地应交通便利，无泥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影响，距次生灾害危险源的距离应满足国家现行重大危险源和防火的有关标准规范要求。无易燃易爆及有害化学物品的影响，无建筑物倒塌等的影响，确保避险人员安全。
3.3.2平面布局与功能分区
场地要求：场地面积根据城市规模，按表一要求设置。应与一条以上避险疏散通道连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双向交通出入口，并设置无障碍通道。场地内应设置环形通道，通道的宽度不宜小于5米。绿地应为开敞式建设，不得修建任何形式的围墙。绿地内建设应考虑避险需求，建构筑物和水体的设置不应过多，应有效避险面积不小于绿地总面积的60%。绿地周边若存在潜在火灾源，应设置防火隔离带，宽度应宽于 10米。
防灾功能分区：临时避险绿地应至少具备以下几个功能区：管理区、紧急避险空间。
3.3.3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供水、排水、供电及通讯管线均应与城市市政管线相接，应使无线信号覆盖避险场地，可设置广播系统。
·集散场地占地要求 
集散场地不宜小于200平方米,作为临时停车、人员集散；
·物资储备
临时避险绿地不单独配备仓库。
·配置设施及建设标准
①消火栓：紧急避险绿地要求都须设置消火栓，且间距不宜超过120米。
②在绿地周边、入口处和各功能分区处须设置明显指示标志，并且入口处悬挂的应急避险平面图及周边地区居民疏散通道示意图。
3.4防灾避险绿地的植物种植设计
3.4.1. 减轻火灾危害
减轻火灾危害的植物主要配置在防灾公园、临时避险绿地、紧急避险绿地、隔离缓冲绿带、绿色疏散通道和具有发生火灾的可能地区的外缘，应形成围合的林带。防火林带应具备较高的遮蔽率、较高的含水率和较低的含油率的植物。种植方式应乔灌草结合三层结合，林带的厚度应不少于三排（交互种植）乔木。此外，还应该确保其通透性，能便于避灾人员必要时的紧急疏散。
3.4.2支援避险生活
由于树木可以起到支撑帐篷的支柱、断电盘和照明器具的安装固定处，及代替电线杆、告示板的固定支柱等作用，所以在防灾公园和临时避险绿地内部应结合避险露营等防灾避险生活的实际需求来进行植物配置。特别是防灾公园内的帐篷营地区，应以树林草地为主要配置形式。
3.4.3利于救灾行动
草坪在灾害时期应该能够承受紧急车辆、物资搬运车辆等技术要求。防灾公园内应当至少有一个开阔平坦的草坪。草坪地被植物应耐踩压、对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3.4.4植物材料选择建议（表二）
	防火隔离乔木
	防火隔离灌木

	银杏、水杉、悬铃木、罗汉松、国槐、刺槐、夹竹桃、三角枫、珊瑚树、香榧、紫薇、刺桐、泡桐、乐昌含笑、柳树、红楠、榆树、槭树、桤木、喜树、小叶榕、黄葛树、栾树、广玉兰、白玉兰、枇杷、臭椿、桑树、苦楝、枣、女贞、楠木、香樟、皂角树、朴树、三叶木、杜英等
	山茶花、海桐、冬青、桃叶珊瑚、十大功劳、八角金盘、黄杨、小叶女贞、鸭脚木、鹅掌柴、杜鹃、小腊、六月雪等


4.实施措施及建议
4.1 加强法规建设
完善城市防灾体系规划建设的法规、实施办法，保证城市避灾场所用地总量与合理布局。深化城市防灾规划，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实各类避灾用地与场所。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增加防灾绿地规划。将城市防灾规划、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功能规划及避灾场所规划纳入城市强制性规划内容。
4.2 强化平灾结合
依据城市规模、结构、自然条件和城市防灾的重点，研究各类城市灾害的绿地系统布局与防灾绿地指标体系。研究平灾结合的绿地建设。防灾公园平时可作为防灾教育场所，灾时可稳定、有序、高效地开展防灾避险和抢险救灾活动。
4.3 建立监管机制
   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出台城镇防灾避险场所的检查、验收、演习、监管制度，对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城市避灾场所与避灾绿地的建设实施情况以及救灾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加强城市各级部门和市民的防灾意识。
[bookmark: _Toc215883985]5.附则
5.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5.1.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或“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5.1.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bookmark: _Toc215883986]5.1.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5.2  由四川省建设厅负责对本导则作解释。

